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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專利權 

專利權為法律所賦予之智慧財產權利，專利權人得藉由法律保護其
智慧財產，以避免並排除他人之侵害，從而在法律所給予的期限內，
得享有專利權所帶來之經濟利益。 

然而，在享有專利權所給予之保障前，公司需先承擔相當程度之風
險。申請專利之風險在於需將研發成果的技術資料予以公開⼀定期

間。在資料公開之期間，任何人均得於專利檢索之公開網站上取得
相關資訊，有心人士即可複製或藉以開發。研發成果之秘密性因而
喪失，為申請專利最大之風險。此外，申請專利所需之事先準備工
作（包括確認無侵權疑慮、申請國家、準備專利申請文件等）、因應
主管機關審查之多次函復修正等，除了所需投入之人力、費用外，
冗⻑的申請程序亦可能使研發成果價值逐漸喪失。 

面對專利申請所帶來之潛在風險及成本，新創公司於申請專利權保
護以外，尚可思考以其他方式確保研發成果之秘密性及其經濟價值。 

獨特的核心技術或研發結果是新創公司最有價值的資產，如何保
護新創公司研究發展之成果，以維護其獨有之市場價值，並保障
公司未來之獲利基石，為新創公司應予重視之議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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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營業秘密法 

在未申請或未獲得專利權保護之情形下，隨著資訊科技之發展及人
才之流動，如何保護研發成果成為現階段從事研發工作者重視之議
題。為此，針對研發成果等較於⼀般商業資訊更重要之機密資訊，

在符合法定營業秘密要件之前提下，可選擇以營業秘密法加以保護。 

營業秘密法對於營業秘密的保護，分別表現在⺠事賠償責任之加重

賠償條款、刑事責任加重、權利即時保護等方面，尤其是如果將營
業秘密洩漏至境外使用，將導致損害範圍擴大，而有域外加重處罰
條款，藉以遏止故意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。 

然而，法律之保護為最後手段，僅在受到侵害時始得行使權利，縱
使獲得賠償或處罰行為人，往往不足以彌補研發成果受到侵害所產
生之實質影響。因此，應採行預先保護，得以降低研發成果受侵害
所產生之影響及損失。 

  

需符合營業秘密
之法定要件，始
受營業秘密法之
保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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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發成果之預先保護 

研發成果之預先保護可藉由技術授權合約、保密協議、競業禁止
等約定加以保護。新創公司研發成果之實施及應用，若係透過與
他人合作來達成，於簽署技術授權合約時，作為技術授權人，除
了應明確約定授權的技術範圍、期間、地區、使用目的及方式外，
尚應留意再(轉)授權之約定、衍生技術智慧財產權之歸屬、保密
義務、反向工程之禁止等事項，以確保技術授權予第三人時，研
發成果不因此受到侵害。 

最後，研發成果保護最基礎之防線，在於接觸之人員。除應設置
適當之保密措施外，對於員工應設置讀取權限，非研發人員、無
需知悉研發成果之員工，應限制閱讀、下載、列印技術資料，降
低研發成果洩漏之機會。此外，可針對研發人員、有需要知悉機
密資訊之員工，另行透過契約條款的約束，要求負擔保密義務，
以及約定在職期間及離職後之競業禁止條款，限制員工在職期間
及離職後⼀定期間，均不得直接或間接從事與公司業務相同或相

似之事業，以避免競爭對⼿惡意挖⾓及跳槽後⼀併帶⾛公司機密

的行為，造成公司承受莫大損失。 

  

法律保護為最後
手段，應藉由契
約約定以預先保
護研發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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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語 

核心技術的研發、應用、量產到藉以獲利，需投入大量時間、心力
及費用成本，在開始獲利之前，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更形重要，透過
不同的方式以確保智慧財產權於運用之過程不會因此受到侵害，是
除了致力於研究開發、積極募資以外，新創公司更應重視之議題，
以確保研究成果能⼀路隨著公司成⻑⽽廣泛運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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